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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于7月18日就以4980元
价格购买了该店四年半期的个人健
身卡。他告诉记者，自己就住在附
近，店方售卡时，销售员口头承诺该
健身会所将于8月中旬试营业时，他
交了钱并在会籍合同上签了字。

然而，等到8月中旬，这个健身
会所不但没有试营业，连基本的雏形
也没有显现出来。徐先生联系商家
后，于9月2日收到商家的短信回复
是，要到10月中旬试营业。而到10
月中旬时，又被进一步告知说要到
11月1日试营业。结果，到11月1
日，该会所还是没有试营业。

同徐先生一样，张先生、袁女士、
刘女士、孔先生、董先生等人也一一
购买了该健身会所的健身卡。不过，
同样是购买两年期的会员卡，刘女士

只花 3000 元，孔先生则花了 3580
元。而袁女士称，她付完1000元定
金后，商家反复催她交余款时，不但
将她的定金转成了会籍费，还将价格
从3200元逐步降到了2800元。

几位投诉者中，付费最多的是董
先生。他自称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听完商家现场宣传后，还根据商家宣
传，跑到丹吉健身其他门店去询问，
最终，在销售员口头承诺将于8月中
旬试营业后，才一次性付9960元购
买了五年期的家庭卡。结果，一次次
询问中，他得到的试营业日期，从8
月中旬延迟到了9月底，接下来又从
10月1日延迟到了10月中旬，之后
又延迟到了11月1日，“11月1日，
这里还是没有试营业，我再打电话
时，电话都不接了”。

健身房试营业时间拖了两个多月
商家仅做口头承诺 顾客提出退卡退费未果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日前，市民奚小姐向青年
报“老罗帮你忙”互动维权栏目投诉称，
其2008年购买10年共计70天的分时
度假权益，至今还只成功使用6天。记
者现场采访发现，造成如此情况，疑似
与奚小姐未按合同约定预定分时度假
酒店所致，双方已着手协商解决。

2008年2月5日，奚小姐与上海
御诚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御诚旅游”）和海南华源置业
有限公司签约购买为期10年的分时
度假产品，每年享受海南华源置业有
限公司旗下的海南皇冠滨海温泉酒
店部分客房7天分时度假权益，总价
为2.58万元。

顾客
10年70天度假权益
7年还只使用了6天

根据合同约定，奚小姐不但每年

可以享有该酒店70天住宿权益，也
可以通过御诚旅游客户服务中心及
国际交换公司将其拥有的度假权益
住宿周交换使用，还享有对这些分时
度假权益的赠与、租赁、转让、继承等
权利。

奚小姐称，她2008年签约购买
该分时度假权益产品后，即于当年9
月向御诚旅游提出交换分时度假产
品要求，希望能交换到在欧洲、法国、
美国等地的其他酒店住宿权益，被告
知换不了。

双方沟通后，她只交换到在青岛
的一家酒店住2天，抵扣的住宿权益
为4天。此后，她每年都与上海御诚
旅游进行电子邮件与电话沟通，只以
其2天度假权益交换到北京一酒店
住了2天，而她希望通过对方交换到
国外酒店住宿权益，均未能如愿。

对服务不满意后，他曾被要求联
系海南华源置业有限公司。而她联
系该公司时，该公司已于2009年就

进行了资产拍卖，相应酒店的老板也
更换了。即使海南当地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出面协调，其想要的解约退款
要求仍未能实现。

商家
国际交换需提前3个月
顾客并未按约定申请

采访中，上海御诚旅游有关方面
负责人刘女士确认奚小姐购买为期
10年共计70天的分时度假权益后，
还只使用了6天。

刘女士解释，奚女士每次向公
司提出以其在海南皇冠滨海温泉酒
店的住宿权益交换国外其他酒店住
宿要求时，未能按照原定合同约定
进行。

刘女士说着拿出了签约前双方
的沟通资料，资料上显示，申请以海
南皇冠滨海温泉酒店分时度假权益
交换国外酒店住宿时，需提前3个月
至2年向上海御诚旅游申请，有关合

同上也明确：“进行国际交换时，需提
前（3个月-2年）提出预订”。

至于奚女士所说向海南当地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并由该行政主
管部门进行调解一事，刘女士说：“如
果我们知道，肯定会帮你协调的”。

奚女士也承认向海南当地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时，没有谈及上海
御诚旅游公司。奚女士同时也承认，
每次向上海御诚旅游申请以其海南
皇冠滨海温泉酒店分时度假权益交
换国外酒店要求时，都只提早一个
月。采访现场，刘女士表示，愿意进
一步与海南有关方面协调，妥善处理
奚女士投诉。

徐先生等市民在七莘路200号的丹吉健身会所购买
健身卡后，由于店方屡次延迟试营业时间，纷纷提出了退
卡退费要求，但是，记者昨天现场采访后，店方仍没有给出
令人满意的善后解决方案。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11 月 2 日，青年报“老罗帮你
忙”互动维权栏目热线记者前往七莘
路200号现场采访时，门口店招还没
有挂起来，店内仍在装修，不过，游泳
池底部和四周都已贴好面砖。现场
销售经理任先生解释，因施工等原
因，健身会所才延迟试营业时间，具
体试营业时间估计要到本月底。

对于投诉者的退卡退款要求，任
先生解释，原来曾提出过补偿方
案——延迟试营业一个月，补偿两个
月；也曾提出过转店使用方案——让
会员在该店试营业前到其他丹吉健
身会所健身，但这些方案均未令这些
投诉者满意。至于投诉者所说签会
籍合同后才盖上长方形红章，任先生
说自己9月后才到岗，他到岗后，会
籍合同上没有盖该长方形红章，他对

此前情况不知情。
采访中，任先生与记者均现场致

电丹吉健身总部有关负责人黄女士，
对方均没有接听，也没有任何回复。
记者截稿前再次致电任先生时，他表
示仍未联系到丹吉健身总部有关负
责人，有关善后处理方案仍不得而
知。

丹吉健身有关宣传资料显示，该
品牌已在虹莘路、合川路、大连路、长
江南路、龙茗路等11处开店。而加
盖在这些投诉者会籍合同上的公章显
示，相应经营方为上海丹吉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工商注册资料
显示有“健身服务”经营范围，其成立
时间为2013年，注册资金为10万元，
旗下有龙茗路与合川路两家分公司，
没有注册于七莘路200号的分公司。

公司尚无善后处理方案

记者注意到了，这些人所签会籍
合同上的会籍生效时间均没有明确
为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除了大多数
写上试营业之日外，有的则没有任何
约定。与此同时，会籍合同上还都盖
有一个长方形红章：“汗蒸一周两次
免费，销售口头承诺无效。”

这些投诉者均称，他们是在相信销
售口头承诺基础上才签会籍合同，签完
会籍合同后，销售才在合同上盖上那个
长方形红章。他们提供的手机短信和

会所门外告示也均显示，商家曾称该健
身会所将于9月20日试营业，之后又将
试营业时间延迟到了11月1日。将试
营业时间延迟到11月1日的告示，还
以“好消息！！！”形式出现，并称“前100
名入会会员价格优惠”、“会员转介绍更
有惊喜礼品赠送”。

投诉者透露，11月1日，他们被
再次爽约后来到七莘路200号与商
家交涉退卡退款事项时，商家有关负
责人黄女士竟将一位会员骂哭了。

再三延迟试营业时间

投诉者称有会员退款被骂

买下10年70天度假权益 过去7年只用了6天

健身房还未装修完毕，地面上一片狼藉。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摄


